
澎湖縣國民小學111學年度午餐供應廚房工作人員僱用契約書

本校（以下稱甲方）為辦理午餐供應僱用ooo君（以下稱乙方）擔任廚房工作人員，

簽具契約如下：

1、 僱用期間：自111年 8月 30日起至111年 12月 31日止。

2、 工作薪資：

（1） 以時薪核發，每日工作時數o小時。時薪則依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計算。

（2） 於次月5日前發放，每月發放1次。

（3） 乙方如因延長工作時間之補休或核發加班費，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4） 除非法律另有約定，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做為賠償費用。

3、 工作時間：

（1） 供應午餐日之上午8時至下午2時。

（2） 乙方每日並應配合甲方於出勤進行簽到退勤進行簽退紀錄。

（3） 如學校辦理活動或特殊情形得徵得乙方同意配合調整工作時間。

4、 工作地點：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為：本校午餐廚房，必要時得配合甲方之

需要，接受甲方合理之調動。

5、 乙方之工作範圍和項目由甲方指派專人分配或臨時指派，乙方不得異議。

6、 給假及請假：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給假，乙方並

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之必要時，得依甲方所要求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

7、 乙方須每年接受健康檢查，並繳附區域醫療院所以上核發之供膳人員健康合格

證書給甲方，該健檢費用由甲方支應。若工作期間乙方患有法定感染病等可能

會傳染之疾病，需立即停止工作或終止契約。

8、 退休：

（1） 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3條規定，自請退休時，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及
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2）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應按勞動基準法及勞工
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3）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甲方每月應負擔乙方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為乙方
每月工資之6%，乙方則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15條規定，選擇是否自

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9、 甲乙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10、如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

業保險法、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職業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11、保險：

甲方應依相關保險法令為乙方辦理保險，甲方負擔政府規定機關應繳額度，自

付額則由乙方負擔，乙方離職時甲方亦依規定辦理退保。

12、乙方除工資之外，不得要求任何津貼和獎金，但甲方得視經費補助狀況發給工

作獎金。

13、終止勞動契約：

甲方如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14、契約修訂：



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之。

15、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書乙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16、勞資爭議處理：

甲乙雙方如有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之勞資爭議或爭議行為，應循勞動基準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17、 乙方受僱期間必須遵守下列事項，如有違背情節較重時，應予辭工或停工處

分，乙方不得異議。

（1） 身體健康，每年必須至少做一次健康檢查。

（2） 準時上工不遲到和早退。

（3） 注意清潔和衛生，細心徹底洗滌調理，不得敷衍塞責。

（4） 工作時應照規定戴帽子和著工作服。

（5） 不得私自夾帶廚房用品食物離校。

（6） 工作中確實注意安全，愛惜公物，不得任意拋棄或損害。

（7） 與學校人員相處和諧友善，不可吵鬧茲事，破壞團結，影響工作。

（8） 誠心接受學校相關人員之指揮和指派工作。

（9） 每日下工前必先由學校人員檢查後始可退勤。

（10） 新(續)僱用廚工應參加職前(在職)訓練，無故不參加者，契約屆滿不續

僱。                                                             

18、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據學校午餐工作要點及食品衛生等相關法規辦理。

                    立契約書人

                      甲方：澎湖縣 OOO國民小學

                      代表人：校長 ooo

                      地址：

                      乙方：ooo

                      住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8 月 30 日


